
收到的安全理事会主席同日的来函，供所有国家

注意，案文如下：～

＂谨通知你，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在1991

年3 月 22 日举行的全体会议协商下，注意到

1991年3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

威特间局势的第661(1990) 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第36次会议所通过的下列决定，其中涉及

确定伊拉克人道主义需要：

' 1.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
威特间局势的第661(1990) 号决议所设

委员会巳详细审议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阿

提萨里最近往访伊拉克后于1991年3 月

20 日提出的报告已勹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于1991年3 月 19 日就其在伊拉克的代

表团所得出的结论的报告～。

'2. 根据1990年9 月 13 日第666

(1990) 号决议第5段的规定，委员会在收

到所有有关报告和资料后，有权决定是

否巳经出现需要向伊拉克提供食物的紧

急人道主义情况，以减轻人们的困苦；在

这种情况下，委员会将迅速向安理会报

告关于其如何应付这类需要的决定。

'3. 根据目前掌握的新资料，委

员会巳决定作出一个立即生效的总体判

断，认为人道主义情况适用于伊拉克领

土内所有各部分的全体伊拉克平民。委

员会还作出结论，认为阿提萨里先生的

报告中指出的对伊拉克的民用和人道主

义进口品是与提供食物和严格为医疗目

的所需的用品密切相关的（不受1990年8

月 6 日第661(1990) 号决议制裁的限制），

这些进口品也应立即准其进口。

• 4. 委员会决定对向伊拉克供应

a2 S/22400，附件。

食物采取简单的通知程序，并对第 3段

所述的民用和人道主义进口品（除专供

医疗之用的供应品之外）采取无异议程

序。
'5. 只要符合事前通知委员会有

关航班及其所载货物的条件，委员会就

此普遍核准1990年9 月 25 日第670(1990)

号决议第4(b) 段所规定的仅装载食物或

只用于医疗用途的供应品的所有航班。

这一程序亦适用于第3段提到的民用和

人道主义进口品，其供应需遵循第4段所

规定的无异议程序。

'6.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伊拉克

政府已向阿提萨里先生率领的特派团保

证伊拉克接受监测这些进口品及其使用

的办法。请秘书长与伊拉克政府和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协商对这一办法作出安排，

以便进行监测，配合联合国派往伊拉克

的人员在现场监督有效使用联合国准许

提供的所有进口品，以利所有各地区的

平民。'

＂谨请你提请所有国家注意上述决

定。＂

秘书长在1991年3 月 26 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

并供安理会成员注意的信～中提及安理会主席

1991年3月 19 日的信“，并通知安理会主席说，秘
书长已于1993年3 月 26 日指定由主管行政和管理

事务部总务厅助理柲书长理查德·福伦先生负责

协调伊拉克交还科威特财产事宜。

1991年4 月 3 日，安理会第2981次会议决定

邀请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代表参加讨论题为“伊拉

克和科威特间局势＂的项目，但无表决权。

1991年4月3日第687(1991)号决议

a:3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年， 1991年4 安全理事会，

月、 5月和6月份补编 :»,S/22366号文件，附件。
e 

S/AC.25/1991/COMM.102。-S/22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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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其1990年8月 2 日第600(1990) 号、 1990

年8月 6 日第661(1990) 号、 1990年8月 9 日第 662

(1990) 号、 1990年8月 18 日第664 (1990) 号、

1990年8月 25 日第665(1990) 号、 1990年9月 13 日

662(1990) 号、 1990年8月 18 日第664(1990) 号、

1990年8月 25 日第665(1990) 号、 1990年9月 13 日

第666(1990) 号、 1990年9月 16 日第芘7(1990)

号、 1990年9月 24 日第669(1990) 号、 1990年9月

25 日第句0 (1990) 号、 1990年10月 29 日第盯4

(1990) 号、 1990年11月 28 日第f5l7(1990) 号、

1990年11月 29 日第句8(1990) 号和1991年3月 2 日

第686(1991) 号决议，

欣见科威特恢复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及其合法政府返国，

申明所有会员国承诺维护科威特和伊拉克的

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注意到根据第句8

(1990) 号决议第2段同科威特合作的各会员国巳

表示打算桉照第686(1991) 号决议第8段尽快结柬

其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重申鉴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非法入侵和占领，

有必要取得伊拉克的和平意向的保证，

注意到伊拉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1991年2月

切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和同日给安理会主

席和秘书长的信-以及桉照第686(1991) 号决议

于3月 3 日一和3月 5 日乙了给他们的信，

注意到伊拉克和科威特，作为独立的主权国

家，于1963年10月 4 日在巴格达签署了《科威特国

和伊拉克共和国关于恢复友好关系、承认和有关
事项的协议记录>,....从而正式承认伊拉克和科

威特之问的疆界以及岛屿划分，该《协议记录＞

桉照《宪章》第一O二条在联合国登记，其中伊

拉克承认科威特国在 1932年7月 21 日伊拉克首相

的信中所明确说明井接受、且经科威特国王1932

~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年，1991年1
月、 2月和3月份补编》， S/22320和S/22321号文

件。
S7 同上， S/22330号文件。

－裴合国，«条约汇编》，第485春，第7063号。

年 8月 10 日的信所接受的疆界内的独立和完全主

权，
意识到有必要标定上述疆界，
还意识到伊拉克曾发表声明，扬言将违反它

根揭1纥5年6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
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

法的议定书＞一所承担的义务，使用这类武器，还
注意到它以前曾用过化学武器，井断言伊拉克如
再使用这种武暑终将造成严重后果，

回顾伊拉克曾签署1989年1 月 7 日至11 日出席

在巴黎举行的1纥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和

其他有关国家会议～的所有国家通过的《最后宣

言》，其中确定全面消除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

目标，

还回顾伊拉克曾签署1钉2年4月 10 日（关于

禁止发晨、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暑的公约丫气
注意到伊拉克切须批准这项《公约＞，

还注意到所有国家切须加入这项《公约＞井

促使即将举行的《公约＞审查会议加强这项公约

的权威、效率和普遍范围，

强调裁军谈判会议切须及早完成其关于《全

面禁止化学武晷公约＞的工作，而且世界各国切

须加入这项公约，

注意到伊拉克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无墙攻击，

因此需要对伊拉克境内的这种导弹采取具体措施，

关切到会员国所获报告指出，伊拉克违反其

根撮1968年7月 1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一所承

担的义务，曾试图取得材料进行一项核武导方案，

回顾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目标，

意识到各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对这一地区的

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威胁，需要努力在中东建立

无核武暑区，

一国际裹旦＜条约汇编＞，第XCIV<1929) 暮，第
2138号。
．口

A/44/88，附件。
～大会第2826(XXVI) 号决议，附件。

－最合国，＜条约汇编＞，第729春，第 104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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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意识到在该区域实现均衡和全面管制军备

的目标，

还意识到切须利用一切可用办法，包括该区

域各国之间的对话，以实现上述各项目标，

注意到第686(1991) 号决议标志着斛除第661

(1990) 号决议所施行的措施对科威特的适用性，

注意到尽管在履行第686(1991) 号决议规定

的义务方面有所进展，许多科威特国民和第三国

国民仍然下落不明，财产仍未归还，

回顾1钉9年12月 18 日在纽约开放签署的«反

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丫…，其中将所有劫持人质
行为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表现，

痛惜伊拉克在最近冲突中曾扬言将对伊拉克

境外的目标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并痛惜伊拉克的

劫持人质行为，

严重关切地注意到秘书长1991年3 月 20 日的

报告一和3月28 日转递的报告～，意识到有必要紧
急满足科威特和伊拉克境内的人道主义需要，

铭记安全理事会最近各项决议所规定的恢复

该地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目标，

意识到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下列措

施，
1. 确认上文所指的所有十三项决议，但为

实现本决议内、包括正式停火在内的各项目标而

在下文明文更改之点除外；

A 

2. 要求伊拉克和科威特尊重1963年10 月 4

日两国各自行使主权在巴格达签署并在联合国登

记的《科威特国与伊拉克共和国关于恢复友好关

系、承认和有关事项的协议记录丫玉所规定的国

际疆界和岛屿划分办法的不可侵犯性，

3. 请秘书长给子协助，同伊拉克和科威特

作出安排，依赖适当资料，包括1991年3月 28 日联

～大会第34/146号决议，附件。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年， 1991年1

月、 2月和3月份补编 >,S/22409号文件，附件。

合王国常驻代表给他的信中～所附地图，标定伊
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疆界，井于一个月内向安理

会提出报告，

4. 决定保证上述国际疆界的不可侵犯性，
并根据«联合国宪章》，酌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以达到此目的；

B 

5. 请秘书长同伊拉克和科威特磋商后，在

三日内提出一项计划，供安理会批准，以便立即

部署一个联合国观察组，监测阿卜杜拉湾和本决
议划定的一个非军事区的情况，此一非军事区从

«科威特国与伊拉克共和国关于恢复友好关系、

承认和有关事项的协议记录》中所指疆界向伊拉

克境内延伸十公里、 向科威特境内延伸五公里，

由该组进驻井监视非军事区，以防止侵犯边界的

情事；观察从一国境内对另一国发动的任何敌对

行动或可能发动的敌对行动，并请秘书长定期向

安理会汇报观察组的执勤情况，如非军事区受到

严重侵犯或和平可能受到威胁，应立即汇报，

6. 指出一俟秘书长通知安理会称联合国观

察组部署完成，则条件就成熟，可使根据第 678
(1990) 号决议同科威特合作的各会员国桉煦第

686(1991) 号决议的规定结柬它们在伊拉克的军

事存在，

C 

7. 请伊拉克无条件重申它根握1也5年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订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宣

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

书》-所承担的义务，井批准1钉2年4 月 10 日＜关
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晷

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工

8. 决定伊拉克应无条件同意，在国际监督

下，销毁、拆除下列武器和设施或使其变成无窖，

....同上， S/22412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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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切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一切储存

药剂和一切有关的次系统及部件，以及与此有关

的一切研究、发展、支助和制造设施；

(b) 一切射程在一百五十公里以上的弹道导

弹和有关的主要部件，以及修理

和生产设施，

9. 为了执行第8段，又决定如下：

(a) 伊拉克应在本决议通过后十五天内向秘

书长提出一项报表，说明笫8段所述一切项目的地

点、数量和类型，并同意桉照下文规定，接受紧急

的现场视察，

(b) 秘书长应同有关国家政府并酌情同世界

卫生组织总于事协商，在本决议通过后四十五天

内拟订一项计划并提交安理会核可，其中要求在

计划核可后四十五天内完成以下行动；

（一）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根据伊拉克

的报表及特别委员会本身指定的任何其

他地点，对伊拉克的生物、化学和导弹

能力进行立即的现场视察；

(3 伊拉克向特别委员会移交第8(a) 段明确

规定的一切项目，括在第（分段经特别委

员会指定的其他地点内的项目，考虑到

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将之销毁、拆除或使

其变成无害，并由伊拉克在特别委员会

监督下销毁第8(b) 段明确规定的伊拉克

一切导弹能力，包括发射器，
包特别委员会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

供第12和13段所要求的协助和合作，

10. 还决定伊拉克应无条件地保证不使用、
发展、建造或取得上文第8和9段所述的任何项目

井请秘书长同特别委员会协商，拟订一项关于将

来不断监测和核查伊拉克遵守本段规定情况的计

划，在本决议通过后一百二十天内提交安理会核

可，

11. 请伊拉克无条件重申它根据1968年7月 1

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丫～所承担的义务，

12. 决定伊拉克应无条件地同意不取得或发

展核武器或核武器可用材料，或任何分系统或部

件，或与上述有关的任何研究、发展、支助或制

造设施；在本决议通过后十五天内向秘书长和国

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提出一份报表，说明上述一

切项目的地点、数量和类型，按照第9(b) 段所讨

论的私书长计划，在特别委员会的协助和合作下，

将其一切核武器可用材料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全

权控制，子以保管和拆除；桉照第13段规定的安

排，接受对上述一切项目的紧急现场视察，井酌情

予以销毁、 移走或使其变成无害，井接受第13段
所讨论的关于将来不断监测和核查其遵守这些承

诺情况的计划；

13. 通过秘书长，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依照第9(b) 段中所指秘书长计划，在特别委员会

的协助和合作下，根据伊拉克的报表和特别委员

会指定的任何其他地点，对伊拉克的核能力进行

立即的现场视察；在四十五天内拟订一项计划提

交安理会，其中要求将第12段所列一切项目酌情

销毁、拆除或使其变成无窖；在安理会核可后四

十五天内执行该计划；考虑到伊拉克根据«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所享权利和所负义务，拟订一项

关千将来不断监测和核查伊拉克遵守第12段规定

情况的计划，包括伊拉克境内需由原子能机构核

查和视察的一切核材料，以便证实原子能机构的

保障措施涵盖伊拉克境内一切有关的核活动，在

本决议通过后一百二十天内将计划提交安理会核

可；

14. 注意到本决议第8至13段中所述伊拉克

应采取的行动是为实现以下目标和目的的步熹I

实现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任何运载

此种武器的导弹的地区，井全面禁止化学武器，

D 

15. 请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巳采取何种步黑

协助归还伊拉克劫掠的一切科威特财产，包括科

威特声称还没有归还或没有完整归还的任何财

产，
E 

16. 重申1990年8 月 2 日以前，伊拉克所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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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义务将通过正常办法傅决，在不影响这种债

务和义务的情况下，伊拉克桉照国际法，应负责赔

偿因其非法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对外国政府、国

民和公司造成的任何直接损失、 损害（包括环境

的损窖和自然资源的损耗）和伤窖，

17. 决定1990年8月 2 日以后伊拉克所作抵赖

外债的声明完全无效，并要求伊拉克严格遵守它

对其外债还本付息的一切义务，

18. 井决定设立一个基金，以支付桉照上文
第16段范围所要求的赔偿，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负

贵管理该基金，
19. 指示秘书长至迟在本决议通过后三十天

内，拟订建议提交安理会决定，说明如何根据第18

段设立该基金并设立一项方案，以便执行第16至

18段内各项决定，包括：基金的管理，伊拉克应

向基金缴纳款数的确定办法，即桉伊拉克出口石

油和石油产品价值的一个比率计算，但不应超过

秘书长向安理会建议的数额，并应考虑到伊拉克

人民的需要、会同国际金融机构斟酌必须偿付的

外债而评定的伊拉克支付能力、以及伊拉克经济

的需要，关于确保向该基金缴款的安排，分配款

项和付给赔偿要求的程序，根据第16段明确规定

的伊拉克赔偿贵任而评定损失、开列赔偿要求、

核查各项要求的正当理由、解决有争议的赔偿要
求的适当程序， 以及上文所指派的委员会的组

成，

F 

20. 决定 第661 (1990) 号决议内禁止向

伊拉克出售或供给非医药和卫生用品的商品或产

品、 以及禁止与此有关的金融交易的禁令，不适

用于巳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间局势
的第661(1990)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出通知的食

物，也不适用于该委员会根据简化加速的“无异

议”程序所批准的、在税书长1991年3月 20 日报

告～中以及该委员会关于人道主义需要的任何其
他调查结果中所指定的民用必需物资与用品，这
项决定立即生效，

21. 决定应参照伊拉克政府的政策与做法，

包括安理会所有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每隔六十

夭审查第20段的规定，以便决定是否减轻或僖除

该段中所指的禁令，

22. 决定一俟安理会批准第19段要求制订的

方案并经安理会一致认为伊拉克巳完成第8至13

段所设想的一切行动，第661(1990) 号决议内关于

禁止进口原产于伊拉克的商品和产品的禁令以及

禁止与上述进口有关的金融交易的禁令即不再有

效，
23. 又决定在安理会根据第22段采取行动前，

应授权安全理事会第661(1990) 号决议所设委员

会，在需要保证伊拉克有足够金融资濂进行第20

段所述活动时，可批准关于禁止进口原产于伊拉

克的商品和产品的禁令的例外情况，

24. 还决定桉照第661(1990) 号决议和后来

的各项有关决议，在安理会作出进一步决定之首，

所有国家应继续阻止其国民、或从其境内、或使

用悬挂其国旗的船只或飞机向伊拉克出售或供应，

或促进或便利出售或供应以下项目 1

(a) 各类武暑及有关军用物资，尤其包括出

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一切类型的常规军事装备，

包括供准军事部队使用的装备，以及此类装备的

零件、部件及其生产资料，
(b) 上面虽未开列，但在第8和12段巳具体说

明和界定的项目，

(c) 根据特许证或其他转让安排用于 (a) 和

(b) 段所列项目的生产、使用或储存的技术，

(d) 与 (a) 和 (b) 段所列项目的设计、发晨、

制造、使用、维修或文助有关的培训或技术文助

服务的人员或物资，

25. 敦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无论现有何种

合同、 协定、特许证或任何其他安排，均应严格

桉照第认段的规定行事，

26. 请秘书长同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在六十
天内制定协助国际充分执行第24和25段和第汀段

的准则，供安理会核可，井将准则提供给所有日

家，同时制定定期更新这些准则的程序，
叨． 敦促所有国家遵照安理会根据第26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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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制定的准则，维持必要的国家控制和程序，并采

取其他必要的行动，以确保遵行第24段的各项规

定，并且敦促各国际组织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协助

确保这些规定的充分遵行；
28. 同意除第8 和12段具体说明和界定的项

目外，定期地并且无论如何在本决议通过后一百

二十天，审查第22至25段内的各项决定，要注意到

伊拉克遵守本决议的情况和该区域军备管制的一

般进展情况，
29. 决定所有国家、 包括伊拉克在内，应采

取必要的措施，确保不得由于伊拉克政府的请求，

或伊拉克境内任何人或任何团体的请求，或任何

人通过任何这类个人或团体或为其利益所提的请

求，就任何合同或其他交易的执行因为安理会依

第661 (1990) 号决议和有关各项决议采取措施受

到影响而提出任何要求；

G 

30. 决定为了进一步承诺协助所有科威特国
民和第三国国民的遣返，伊拉克应向红十字会给

予一切必要的合作，提供这些人的名单，便利红十

字会与所有这些人接触，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或被
拘留何处，同时协助红十字会寻找那些仍然下落

不明的科威特国民和第三国国民；

31. 请红十字会，将协助1的0年8月 2 日或其

后在伊拉克境内的所有科威特国民和第三国国民

遣返或送回其遗体的所有活动情况，酌情简时通

知秘书长，

H 

32. 要求伊拉克通知安理会，表明其不进行
或支持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或容许任何旨在进

行这类行动的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并要求伊拉克

明确谴责和放弃一切恐怖主义行为、方法和做法，

I 

33. 宣布：在伊拉克正式通知秘书长和安理

会表明其接受上文各项规定时，伊拉克与科威特

及根据第衍8(1990) 号决议同科威特合作的会员

国之间的正式停火生效，

34. 决定继续处理本案，必要时采取进一步
步猓，以执行本决议并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第 2981次会议以12票对1票（古

巴）、 2票弃权（厄瓜多尔、也

门）通过

决定

1991年4 月 9 日，安理会第298.3次会议决定邀

请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讨论项目题为： “伊拉克和科威特间局势－－秘书

长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 号决议第5段

的报告 (S/22454和Add.l至3) "。了

1991年4月9日第689(1991)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1991年4 月 3 日第687(1991) 号决议，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 核可1991年4 月 5 日和9 日秘书长关于

执行安全理事会第687(1991) 号决议第5段的报

告尸玉

2. 注意到第6ESl(199l) 号决议第5段决定设

立一个观察组，井且该观察组只能由安理会另行

决定子以结束，因此，安理会应每六个月审查观察

组结柬或继续的问题。

3. 决定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最初

六个月的作业方式应桉照上述报告的规定展开，

井也应每六个月进行一次审查。

第2983次会议一致通过

~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六年， 1991

年4 月、 5月和6月份补编 >,S/22454和Add.1至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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